
   

 

 

 

 

 

 

 

 

 

  

  

  

  

  

 

 

 

  

  

  

  

  

  

  

 

 

 

  

 

  

  

 

 

 

 

 

  

管制代理人制度

空運貨物處理程序

目 錄

甲 部 

1 . 編 配 管 制 代 理 人 編 號 和 保 安 狀 態 

2 . 來 自 已 知 托 運 人 和 非 已 知 托 運 人 的 貨 物 處 理 程 序 

3 .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的 貨 物 處 理 程 序 ：  

a ) 集 運 ： 付 貨 管 制 代 理 人  →收 貨 管 制 代 理 人  

b)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的 主 空 運 提 單 轉 讓

乙 部 

1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2 . 管 制 代 理 人 通 告  

3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的 培 訓  

4 . 豁 免 貨 物  

5 . 資 料 變 更 通 知 書  

6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的 定 期 自 我 評 估 

7 . 民 航 處 的 監 管

丙 部 

- 附 件

第 一 次 更 新 版 2 0 2 1年 2月

第 一 次 更 新 版 第 二 項 修 訂  2 0 2 3年 5月

註 ：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空 運 貨 物 處 理 程 序 》 將 不 時 予 以 修 訂 和 更 新 ， 以 供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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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清單

頁 數 日 期 頁 數 日 期

目錄 乙 部  

i 2023 年 5 月 節 

1 B- 1 2023 年 5 月

頁數清單  1 B- 2 2023 年 5 月 

i i  2023 年 5 月 2、 3 B- 3 2023 年 5 月 

3 B- 4 2023 年 5 月

修訂記錄  3 B- 5 2023 年 5 月 

i i i  2023 年 5 月 4 B- 6 2023 年 5 月 

4、 5、 6 B- 7 2023 年 5 月

甲部  7 B- 8 2023 年 5 月

節 

1 A- 1 2021 年 2 月 丙部  

2 A- 2 2023 年 5 月 附件  

2 A- 3 2023 年 5 月 1a  C- 1 2021 年 2 月 

2 A- 4 2023 年 5 月 1b  C- 2 2023 年 5 月 

2 A- 5 2022 年 1 月 2 C- 3 2021 年 2 月 

2 A- 6 2022 年 1 月 3a  C- 4 2021 年 2 月 

2 A- 7 2023 年 5 月 3b  C- 5 2021 年 2 月 

2 A- 8 2023 年 5 月 4a  C- 6 2021 年 2 月 

2 A- 9 2023 年 5 月 4b  C- 7 2022 年 1 月 

2 A- 10  2023 年 5 月 4c  C- 8 2021 年 2 月 

2 A- 11  2023 年 5 月 4d  C- 9 2021 年 2 月 

2 A- 12  2023 年 5 月 4e  C- 10  2021 年 2 月 

3 A- 13  2023 年 5 月 

3 A- 14  2023 年 5 月 

3 A- 15 2023 年 5 月 

3 A- 16 2023 年 5 月 

3 A- 17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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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記錄

版 本 更 新 編 號 修 訂 編 號 日 期

初版  ––––– 1999 年 7 月 

––––– 1 2000 年 1 月 

––––– 2 2000 年 2 月 

––––– 3 2001 年 2 月 

––––– 4 2003 年 2 月 

––––– 5 2003 年 8 月 

––––– 6 2004 年 2 月 

––––– 7 2013 年 6 月 

––––– 8 2013 年 7 月 

1 ––––– 2021 年 2 月 

1 1 2022 年 1 月 

1 2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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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部 

1 . 編 配 管 制 代 理 人 編 號 和 保 安 狀 態 

1 .1 編 配 管 制 代 理 人 編 號  

1 .1 .1 民航處依據以下格式，為民航處登記冊上的每名管制代理人編配一個

管制代理人編號。

「 RA」 + 獨有登記號碼  ( 4 位數字  ) + 1 位數的核對數字

例如： “ RA34567 ” 

1 .1 .2 管制代理人須在主空運提單右下方的 ｢ Signature of Issuing Carrier or its Agent｣

一欄內註明其管制代理人編號  (見附件  1a )。

註 ： 航 空 公 司 規 定 ：  

( i ) 管 制 代 理 人 必 須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方 的 ｢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一 欄 內 註 明 管 制 代 理 人 的 公 司 全 名 ； 以 及 

( i i ) 管 制 代 理 人 編 號 必 須 與 第  ( i )項 所 述 公 司 的 名 稱 相 符  (見 附 件  1a )。 

1 .1 .3 民航處備存管制代理人登記冊並可供查閱，網址如下：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_rareg.html 

1 .2 編 配 保 安 狀 態 

1 .2 .1 來自已獲民航處驗證的已知托運人的貨物或者已通過民航處所接受的

適當保安檢查的貨物，會被視為已知貨物。管制代理人在交付已知貨

物時須在主空運提單右下方的 ｢ Signature of Issuing Carrier or its Agent｣一欄內，

在其管制代理人編號正上方註明 ｢ SPX｣ (見附件  1a )。 

1 .2 .2 如交付的貨物為非已知貨物，管制代理人須在主空運提單上註明其管

制代理人編號，但無須註明任何保安狀態 (見附件  1b )。

註 ：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沒 有 註 明 任 何 保 安 狀 態 的 托 運 貨 物 ， 須 被 視 為 非

已 知 貨 物 處 理 。

2 0 2 1 年 2 月 A - 1 更 新 版  1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_rareg.html


   

  

 

 

 

 

      

    

 

 

  

 

 

 

 

  

  

 

 

  

  

 

 

 

 

 

 

 

 

  

 

 

 

2 來 自 已 知 托 運 人 和 非 已 知 托 運 人 的 貨 物 處 理 程 序 

2 .1 在管制代理人制度下，托運人是指把托運貨物交 予貨運代理或航空公

司以航機運載離開香港的單位。以下是在管制代理人制度下，把托運

貨物送交航空公司的  *兩 個典型途徑。  

2 .1 .1 已知托運人  → 管制代理人  → 航空公司  

2 .1 .2 非已知托運人  → 管制代理人  → 航空公司  

[要求貨運站營運者／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進行

保安檢查 ] 

* 已 知 托 運 人 和 非 已 知 托 運 人 均 可 直 接 把 貨 物 交 付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航 空 公 司 ， 而 無 須 經 過 管 制 代 理 人 。 

2 .2 接收貨物程序包括：  

( a ) 文件查核  

( i ) 托運貨物必須附有裝運單據，包括主空運提單 (如適用  )和副空

運提單／貨物托運書。  

( i i ) 裝運單據必須載有下列資料：  

- 托運貨物內的性質／物品； 

- 托 運 貨 物 的 數 量 （ 包 括 重 量 、 件 數 、 尺 寸 大 小 ／ 體

積）； 

- 已知托運人編號（如貨物直接收取自獲民航處驗證的已

知托運人）； 

- 付貨管制代理人編號（如貨物來自另一管制代理人）；

以及  

- 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如托運貨物來自已知托運人或管

制代理人）（如有）。 

( i i i ) 必須查核已知托運人或付貨管制代理人的資格，把已知托運

人編號或管制代理人編號與民航處的登記册進行核對。 

( i v ) 如有懷疑，必須核實送貨人的身分 (例如查核送貨人所屬公司

的身份證明文件 )，以確定該名人員是已知托運人、付貨管制

代理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貨倉承辦商或運輸承辦商

的授權代表。

2 0 2 3 年 5 月 A - 2 更 新 版  1 (修 訂  2 )  



   

  

  

 

  

  

  

 

 

  

 

 

 

 

 

 

  

  

  

  

  

   

 

 

   

 

  

 

 

 

  

( b ) 外觀檢查  

( i ) 必須根據上文第  2 .2 ( a )節所述的裝運單據上載列的資料，合理

地 查 核 托 運 貨 物 的 數 量 (例 如 箱 數 )、 重 量 、 尺 寸 大 小 和 外

觀。  

( i i ) 查驗托運貨物的包裝是否有曾受干擾的跡象及疑點，例如：  

- 重新密封或遭強行打開的痕跡； 

- 不合理的包裝；或  

- 電線、油漬或其他顯示托運貨物可能藏有爆炸品或燃燒

裝置的跡象。 

( i i i ) 如已知貨物 (包括已進行安檢的貨物 )採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

保安措施運送以確保免受非法干擾，必須於接收貨物前，根

據預先申報表的內容核對封條編號等資料，並檢查運輸保安

措施是否有曾受干擾的跡象和可疑之處。 

( c ) 如接收到付貨管制代理人／已知托運人的托運貨物為非已知狀態 

(例如裝運單據上並無註明保安狀 態 )，管制代理人須把有關貨物

送交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或貨運站營運者進行保安檢查。 

2 .3 管制代理人須由貨物離港之日起計，為每批托運的空運貨物備存下列

文件  (如適用  )最少 31 天。 

- 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  

- 貨物托運書 

- 貨運艙單／副貨運艙單  

- 收貨單  

- 《管制代理人之間相互借單承諾書表格》  (參考範本載於附件  4c ) 

- 對非已知貨物施予的保安檢查紀錄（如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發

出的保安檢查收據或貨運站營運者發出的收貨單）  

- 交付已知貨物的保安封條紀錄  (參考範本載於附件  2 ) 

- 向其他管制代理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交付已知貨物的預先

申報表  (參考範本載於附件  4b )

管 制 代 理 人 須 在 擁 有 管 制 代 理 人 資 格 時備存以下文件： 

- 《管制代理人保安計劃書》，包括《貨倉承辦商聲明》和《運輸

承辦商聲明》  (適用於管制代理人  ) (如有者 ) 

2 0 2 3 年 5 月 A - 3 更 新 版  1 (修 訂  2 )  



   

 

 

 

 

- 管制代理人保安培訓培證書或管制代理人覆檢測試結果通知書  (如

有者 ) 

- 《 管 制 代 理 人 航 空 保 安 聲 明 》 (作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的 貨 物 處 理之

用 ) (如有者 ) 

2 0 2 3 年 5 月 A - 4 更 新 版  1 (修 訂  2 )  



   

 

      

 

  

 

 

 

  

  

 

  

  

 

  

   

 

  

   

   

 

  

 

  

   

 

2 .1 .1 獲 民 航 處 驗 證 的 已 知 托 運 人  → 管 制 代 理 人 → 航 空 公 司 

2 .1 .1 .1 已 知 托 運 人  

2 .1 .1 .1 .1 為方便管制代理人接收托運貨物，已知托運人須在付運人的貨物托

運書 (或副空運提單等其他裝運單據 (如適用  ) ) 的右下方註明其按地

點獲配的已知托運人編號和保安狀態 ｢ SPX｣。 

2 .1 .1 .1 .2 把已知貨物交由管制代理人接收。 

2 .1 .1 .1 .3  [視乎已知托運人與管制代理人之間的安排，在適用情況下  ]

已知貨物必須採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保安措施運送，確保貨物在管

制 代 理人 接 收 前 免 受非 法 干擾 。 如運 輸 保安 措 施由 已 知托 運 人 負

責，該已知托運人在交付貨物予管制代理人之前，必須遞交預先申

報表，並至少載有以下資料：已知托運人／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名稱

和已知托運人／管制代理人編號、發送日期和時間、封條編號、主

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集裝器編號和車牌號碼，以便管制代理人

按 第  2 .1 .1 .2 .1 節 進 行 收 貨 檢 查 。 預 先 申 報 表 的 參 考 範 本 載 於 附

件 4b。 

2 .1 .1 .2 管 制 代 理 人  

2 .1 .1 .2 .1 按第  2 .2 節進行收貨檢查，包括根據民航處登記册核對已知托運人

編號、檢查已知貨物的保安狀態 (即 ｢  SPX ｣ )和運輸保安措施是否完

整無損。 

2 .1 .1 .2 .2 如果上述收貨檢查結果為滿意，則可接收已知托運人的托運貨物。  

2 .1 .1 .2 .3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按 第 1 .1 .2 節 所 述 註 明 其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 並 按

第 1 .2 節所述註明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 ｢ SPX｣。  

2 .1 .1 .2 .4 托運貨物必須採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保安措施運送，確保貨物在貨

運站營運者接收前免受非法干擾。在交付貨物給貨運站營運者前，

管 制 代理 人 須經 有 關貨 運 站營 運 者的 預 先申 報 平台 遞 交預 先 申報

表，並至少載有以下資料：已知托運人編號、運輸保安措施資料、

封條編號、車牌號碼，以及托運貨物的其他資料  (例如空運提單／

集裝器編號 )，以便貨運站營運者按第  2 .1 . 1 .3 .2 節進行收貨檢查。

另須取得由貨運站營運者發出的收貨單。  

2 .1 .1 .2 .5 把主空運提單及收貨單送交航空公司。  

2 .1 .1 .2 .6 按第 2 .3 節備存文件。文件和記錄可以用電子形式儲存，但必須在

民航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2 0 2 2 年 1 月 A - 5 更 新 版  1 (修 訂  1 ) 



   

 

  

  

 

 

  

  

    

 

  

  

 

 

 

  

   

 

 

 

 

 

 

 

註 ：

航 空 公 司 要 求 管 制 代 理 人 必 須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方 的 ｢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一 欄 內 ， 註 明 該 管 制 代 理 人 公 司 的 全 名 。 

2 .1 .1 .3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2 .1 .1 .3 .1 從管制代理人接收托運貨物。  

2 .1 .1 .3 .2 按第  2 .2 ( a ) ( i v )和 2 .2 (b ) 節 (視乎何 者適 用 )進行收 貨檢查 。發出收

貨單。 

2 .1 .1 .3 .3 接收托運貨物後，確保其免受非法干擾。  

2 .1 .1 .3 .4 因應航空公司的要求進行保安檢查。 

2 .1 .1 .3 .5 記錄已進行的保安檢查，並由托運貨物起飛離港當日起計備存安檢

紀錄至少三 個 月。文件和記錄可以用電子形式儲存，但必須在民航

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2 .1 .1 .4 航 空 公 司  

2 .1 .1 .4 .1 按第  2 .2 ( a ) ( i )、 ( i i )、 ( i i i )和 2 .2 (b ) ( i )節進行收貨檢查，包括按民航

處登記册核對管制代理人編號、檢查已知貨物的保安狀態 (即 ｢  SPX｣ )

和收取收貨單。 

2 .1 .1 .4 .2 如果以上收貨檢查結果為不滿意或航空公司認為有需要，則指示貨

運站營運者再次進行保安檢查。 

2 .1 .1 .4 .3 由 托 運 貨 物 起 飛 離 港 當 日 起 計 ， 備 存 裝 運 單 據 和 收 貨 單 至 少  

31 天 ，以供民航處檢查。文件和記錄可以用電子形式儲存，但必

須在民航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2 0 2 2 年 1 月 A - 6 更 新 版  1 (修 訂  1 )



   

    

 

 

  

 

  

  

  

 

 

  

 

  

  

 

 

 

 

 

 

  

 

 

 

 

2 .1 .2 非 已 知 托 運 人  → 管 制 代 理 人  → 航 空 公 司  

[要 求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 

2 . 1 . 2 . 1 管 制 代 理 人  

[要 求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 

2 .1 .2 .1 .1 接收非已知托運人的托運貨物。 

2 .1 .2 .1 .2 把 托 運貨 物 送交 管 制空 運 貨物 安 檢設 施 ／貨 運 站營 運 者以 進 行安

檢。 

2 .1 .2 .1 .3 當 管 制 代 理 人 要 求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進 行 安 檢 時 ：  

2 .1 .2 .1 .3 .1

2 .1 .2 .1 .3 .2  

如托運貨物已通過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所進行的保安

檢查，須取得由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發出的保安檢查

收據。在主空運提單上按第 1 .1 .2 節所述註明其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並按第  1 .2 節所述註明托運貨物的保 安 狀 態

｢ SPX｣。 

[視 乎 管 制 代 理 人 與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之 間 的 安

排，在適用情況下  ] 

( i ) 如 管 制 代 理 人 負 責 直 接 把 已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的 貨 物

送 交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a ) 有關貨物必須採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保安措

施運送，確保貨物在貨運站營運者接收前不

會受到非法干擾。在交付貨物給貨運站營運

者前，管制代理人須經有關貨運站營運者的

預先申報平台遞交預先申報表，並至少載有

以下資料：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編號、運

輸保安措施資料、封條編號、車牌號碼，以

及托運貨物的其他資料 (例如空運提單／集裝

器 編 號 ) ， 以 便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按

第 2 .1 .2 .3 .2 節所述進行收貨檢查。另須取得

由貨運站營運者發出的收貨單。  

( i i ) 如 已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的 貨 物 須 先 送 回 管 制 代 理 人 的

貨 倉  (例 如 進 行 裝 板  )， 然 後 再 交 付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a ) 管制代理人或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必須採

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保安措施，確保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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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檢查的貨物在運往管制代理人的貨倉期

間免受非法干擾。  

b ) 如果由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負責執行運輸

保 安 措 施 ， 管 制 代 理 人 須 在 其 貨 倉 內 按

第 2 .2 節所述檢查貨物外觀，包括檢查運輸

保安措施是否完整無損，當中須根據管制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的 預 先 申 報 表 核 對 封 條 編

號。  

c ) 管制代理人必須採用運輸保安措施，確保已

進行保安檢查的貨物在運往貨運站營運者期

間免受非法干擾。在交付貨物給貨運站營運

者前，管制代理人須經有關貨運站營運者的

預先申報平台遞交預先申報表，並至少載有

以下資料：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編號、運

輸保安措施資料、封條編號、車牌號碼，以

及托運貨物的其他資料  (例如空運提單／集裝

器 編 號  ) ， 以 便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按

第 2 .1 .2 .3 .2 節進行收貨檢查。另須取得由貨

運站營運者發出的收貨單。  

( i i i ) 如 管 制 代 理 人 須 把 已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的 貨 物 交 付 另

一 管 制 代 理 人 ／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例 如 進 行

裝 板  )， 然 後 再 交 付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a ) 管制代理人或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必須採

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保安措施，確保已進行

保安檢查的貨物在運往收貨的管制代理人／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期間免受非法干擾。

在交付貨物給收貨的管制代理人／管制空運

貨物安檢設施前，管制代理人或管制空運貨

物安檢設施須向收貨的管制代理人／管制空

運貨物安檢設施遞交預先申報表，並至少載

有以下資料：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管制

代理人的公司名稱和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

／管制代理人編號、發送日期和時間、封條

編號、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集裝器編

號和車牌號碼，以便收貨的管制代理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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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按第  2 .2 節所述進行收

貨 檢 查 。 預 先 申 報 表 的 參 考 範 本 載 於 附

件 4b。 

2 .1 .2 .1 .4 當 管 制 代 理 人 要 求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進 行 安 檢 時 ： 

2 .1 .2 .1 .4 .1 管制代理人須經相關預先申報平台通知貨運站營運者；

如貨運站營運者提出要求，管制代理人亦須向其遞交已

填 妥 的 表 格 ， 例 如 《 出 口 托 運 貨 物 聲 明 — 散 裝 貨

物 》 # 或 《 出 口 托 運 貨 物 聲 明 — 預 先 包 裝 貨

物》  # (見附件  3a 及附件  3b )，或按其要求的其他形式

遞交有關資料。  

2 .1 .2 .1 .4 .2 如托運貨物已通過安檢，管制代理人須在主空運提單上

按第  1 .1 .2 節所述註明其管制代理人編號管制代理人編

號，並按第  1 .2 節所述註明保安狀態 ｢ SPX｣。  

2 .1 .2 .1 .5 把主空運提單及收貨單送交航空公司。  

2 .1 .2 .2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當管制代理人要求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

進行安檢時  ] 

2 . 1 . 2 . 2 . 1 按第 2 .2 節所述進行收貨檢查。 

2 .1 .2 .2 .2 按管制代理人要求進行保安檢查，然後把已進行保安檢查的托運貨

物詳情和保安檢查結果記錄在保安檢查紀錄表。 

2 .1 .2 .2 .3 向管制代理人發出保安檢查收據，收據為證明文件，用以證明貨物

已在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通過安檢。保安檢查收據至少須載有以

下資料：要求安檢的管制代理人公司名稱、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

單編號、貨物總重量、件數、實施安檢日期和時間。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亦須在收據上註明： 

( i ) 「 SECURITY CHECKED」表示貨物已完成保安檢查； 

( i i ) 所採用的保安檢查方法  (例如 X 光、人手搜查或爆炸物痕量探

測設備  (ETD) ) [註 ： 只 有 在 難 以 或 無 法 使 用 X 光 檢 查 空 運 貨 物

時 才 可 使 用 後 兩 者 作 為 其 他 替 代 方 法 。 請參閱《管制代理人通

告第  3 /2020 號》 ]。 

( i i i )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的公司名稱  (例如公司印章  )；以及  

( i v ) 民航處編配的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編號。  

2 .1 .2 .2 .4 接收托運貨物後，確保其免受非法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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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2 . 2 . 5  [視乎管制代理人與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之間的安排，在適用情

況下  ] 

2 .1 .2 .2 .5 .1 如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負 責 把 已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的 貨 物

直 接 送 交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 i ) 有關貨物 必須採用民航處接 納的運輸保安措施 運

送，確保貨物在 貨運站營運 者接收前免受非法 干

擾。在交付貨物給貨運站營運 者前，管制代理 人

／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須經有關貨運站營運 者

的預先申報平台遞交預先申報表， 並至少載有 以

下資料：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編號、運輸保 安

措施資料、封條編號、車牌號碼，以及托運貨 物

的其他資料 (例如空運提單／集裝器編號 )，以便貨

運站營運者按第  2 .1 .2 .3 .2 節所述進行收貨檢查。

另須為管制代理人取得收貨單。  

2 .1 .2 .2 .5 . 2 如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把 已 進 行 安 檢 的 貨 物 送 回 管 制

代 理 人 或 交 付 另 一 管 制 代 理 人 ／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例 如 進 行 裝 板  )， 然 後 再 交 付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 i )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必須 採用民航處接納的 運

輸保安措施，確保已進行安檢的貨物在運往收 貨

的管制代理人／ 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期間 免 受

非法干擾。 在交付貨物給管制代理人／ 管制空 運

貨物安檢設施前， 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須向 收

貨的管制代理人／ 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遞交 預

先申報表， 並至少載有以下 資料：管制空運貨 物

安檢設施／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名稱和 管制空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 發 送 日 期 和 時

間、封條編號、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集 裝

器編號和車牌號碼，以便收貨的管制代理人／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按 第 2 .2 節 所 述 進 行 收 貨 檢

查。預先申報表的參考範本載於附件  4b。 

2 .1 .2 .2 .6 由進行保安檢查當日起計，備存保安檢查紀錄表和保安檢查收據副

本至少三 個 月，以及備存  X 光影像／已進行安檢貨物的紀錄／人手

搜查或實物檢查每件貨物的照片紀錄／爆炸物痕量探測設備的分析

結果至少 31 天 。文件和記錄可以用電子形式儲存，但必須在民航

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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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如果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屬管制代理人所有  (即自營貨倉 )，該管制代理人

須同時履行上文第  2 .1 .2 .1 和 2 .1 .2 .2 節所述管制代理人和管制空運貨物安檢

設施的職責。如該管制代理人以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的身分自行為其空運

貨物進行保安檢查，則可無需按照上文第  2 .1 .2 .2 .3 節的規定向自己發出保安

檢查收據，但管制代理人必須按照上文第 2 .1 .2 .2 .2 節的規定備存保安檢查紀

錄表。 

2 .1 .2 .3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2 .1 .2 .3 .1  [當管制代理人要求貨運站營運者進行安檢時  ]

根 據 適 用 情 況 按 第 2 .2 (a ) ( i v ) 和 2 .2 (b ) ( i )及 ( i i ) 節 所 述 進 行 收 貨 檢

查。因應管制代理人的要求進行保安檢查，然後接收托運貨物，並

發出註明以下字眼的收貨單。

「 SECURITY CHECKED」

必須在收貨單上註明所採用的保安檢查方法  (例如 X 光、人手搜查

或爆炸物痕量探測 ) [註 ： 只 有 在 難 以 或 無 法 使 用  X 光 檢 查 空 運 貨 物

時 才 可 使 用 後 兩 者 作 為 其 他 替 代 方 法 。 請參 閱 《管 制 代理 人 通告

第 3 /2020 號》 ]。 

2 .1 .2 .3 .2 [當管制代理人要求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進行安檢時  ]

從管制代理人或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接收托運貨物，根據適用情

況按第 2 .2 ( a ) ( i v ) 和 2 .2 (b ) 節所述進行收貨檢查，並發出收貨單。 

2 .1 .2 .3 .3 接收托運貨物後，確保其免受非法干擾。  

2 .1 .2 .3 .4 因應航空公司的要求再次進行保安檢查。 

2 .1 .2 .3 .5 記錄已進行的保安檢查工作，並由托運貨物起飛離港當日起計，備

存保安檢查紀錄至少三 個 月 ，以及備存  X 光影像／已進行安檢貨

物的紀錄／人手搜查或實物檢查每件貨物的照片紀錄／爆炸物痕量

探 測 設 備 的 分 析 結 果 至 少  31 天 。 文 件 和 記 錄 可 以 用 電 子 形 式 儲

存，但必須在民航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2 .1 .2 .4 航 空 公 司  

2 .1 .2 .4 .1 核對主空運提單以確定已知貨物的狀態（即保安狀態「 SPX」 )，以

及收取收貨單。  

2 .1 .2 .4 .2 按第  2 .2 ( a ) ( i )、 ( i i )、 ( i i i ) 和 2 .2 (b ) ( i ) 節所述進行收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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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2 . 4 . 3 如果上述收貨檢查結果為不滿意或航空公司認為有需要，則指示貨

運站營運者再次進行保安檢查。 

2 .1 .2 .4 .4 由 托 運 貨 物 起 飛 離 港 當 日 起 計 ， 備 存 裝 運 單 據 和 收 貨 單 至 少 

31 天 。文件和記錄可以用電子形式儲存，但必須在民航處巡查時

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 個別貨運站營運者可自行制訂表格，供要求進行保安檢查的客戶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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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管 制 代 理 人 之 間 的 貨 物 處 理 ： 

3 .1 集 運 ： 付 貨 管 制 代 理 人  → 收 貨 管 制 代 理 人  

3 .1 .1 付貨管制代理人向收貨管制代理人遞交一次性的《管制代理人航空保

安聲明》  (見附件  4a )。 

3 .1 .2 收貨管制代理人須根據民航處網站的管制代理人登記册，核對付貨管

制代理人的管制代理人編號。  

3 .1 .3 付貨管制代理人接收托運人或上游管制代理人的托運貨物。  

3 .1 .4 付貨管制代理人查核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以及在有需要時要求管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 使 托 運 貨 物 的 保 安 狀 態 轉 為 ｢ 

SPX｣。  

3 .1 .5 付貨管制代理人擬備適用的裝運單據。  

3 .1 .5 .1 如貨物屬已知貨物  (即由已知托運人交付或已通過管制空運貨

物安檢設施進行保安檢查的貨物  )，付貨管制代理人須在裝運

單據  (例如付運人的貨物托運書、副空運提單、集運單據 )的右

下 方 註 明 其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和 托 運 貨 物 的 保 安 狀 態 ( 即 ｢  

SPX｣ )。 

3 .1 .5 .2 如貨物屬非已知貨物  (即由非已知托運人交付且並未進行任何

保安檢查 )，付貨管制代理人須在裝運單據 (例如付運人的貨物

托運書、副空運提單、集運單據  )上註明管制代理人編號，但

無 須註明任何保安狀況。  

3 .1 .6 付貨管制代理人把托運貨物交付收貨管制代理人。如貨物屬已知貨物 

(即由已知托運人交付或已通過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進行保安檢查的

貨物  )，付貨管制代理人必須採用民航處接納的運輸保安措施，並在交

付貨物給收貨管制代理人之前提供預先申報表，以便收貨管制代理人

按第  2 .2 節所述進行收貨檢查。預先申報表須至少載有以下資料：付

貨管制代理人和收貨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名稱和管制代理人編號、發送

日期和時間、封條編號、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 集裝器編號和車

牌號碼。交付已知貨物予其他管制代理人的預先申報表參考範本載於

附件  4b。 

3 .1 .7 收貨管制代理人核實文件上註明的資料，並在有需要時要求管制空運

貨物安檢設施／貨運站營運者進行保安檢查，使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

轉為 ｢ SPX｣。  

3 .1 .8 收貨管制代理人把托運貨物交付貨運站營運者，以及把主空運提單和

收貨單交付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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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9 付貨管制代理人和收貨管制代理人須按第  2 .3 節所述備存文件。文件

和記錄可以用電子形式儲存，但必須在民航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

記錄的紙本複本。

註 ：  

1 . 付 貨 管 制 代 理 人 不 應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註 明 其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 航 空 公 司

要 求 ，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的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必 須 與 該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方

｢ I s su i ng Carr i er ’ s Agent Nam e and Ci t y ｣一 欄 內 所 述 公 司 的 名 稱 相 符 ，

而 不 得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註 明 其 他 管 制 代 理 人 的 編 號  (見 附 件  1a )。 

2 . 任 何 在 管 制 代 理 人 與 非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 或 非 管 制 代 理 人 與 非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集 運 的 托 運 貨 物 ， 均 須 視 為 非 已 知 貨 物  (即 使 有 關 貨 物 是 源 自 已 知

托 運 人 或 已 通 過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進 行 的 保 安 檢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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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管 制 代 理 人 之 間 的 主 空 運 提 單 轉 讓

管 制 代 理 人 (主 空 運 提 單 借 出 人 ) (下 稱  “借 出 人  ” )

主空運提單

托 運 人  → … …→ 管 制 代 理 人 (主 空 運 提 單 借 用 人 ) (下 稱  “借 用 人 ” )→ 航 空 公 司

借 出 人 ： 向 借 用 人 借 出 主 空 運 提 單 的 管 制 代 理 人  (主 空 運 提 單 借 出 人  )

借 用 人 ： 向 借 出 人 借 用 主 空 運 提 單 的 管 制 代 理 人  (主 空 運 提 單 借 用 人  ) 

3 .2 .1 借 用 人 向 借 出 人 遞 交 一 次 性 的 《 管 制 代 理 人 航 空 保 安 聲 明 》 ( 見 附

件 4a )。 

3 .2 .2 借出人須根據民航處網站的管制代理人登記册，核對借用人的管制代

理人資格。 

3 .2 .3 借用人 每 次 借用主空運提單均須向借出人遞交《管制代理人之間相互

借單承諾書表格》 (「承諾書表格 ｣ ) (見附件  4c )。借用人應根據托運貨

物的保安狀態填妥承諾書表格，並按表格上訂明的程序交付貨物。承

諾書表格的正本須由借出人保存，副本則交予借用人以作記錄。  

3 .2 .4 當 借 用 人 交 付 已 知 貨 物 (即 由 認 可 托 運 人 交 付 或 已 通 過 管 制 空 運 貨 物 安

檢 設 施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而 保 安 狀 態 為 ｢  SPX｣的 托 運 貨 物 )時 (見 附 件  4d)：

借出人向借用人借出主空運提單時，借用人不應在主空運提單上註明

任何管制代理人編號或保安狀態。在借用人把已知貨物交付貨運站營

運者後，借用人應執行以下程序。  

3 .2 .4 .1 在主空運提單上按第  1 .1 .2 節所述註明借出人的管制代理人編

號。 

3 .2 .4 .2 在主空運提單上 ｢  Signature of Shipper or his Agent｣一欄內註明借用人

的公司全名，以及在此公司全名上方註明托運貨物的保安狀

態 (即 ｢  SPX｣ )。 

3 .2 .4 .3 把主空運提單和收貨單送交航空公司，以安排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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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5 當 借 用 人 交 付 非 已 知 貨 物 (即 由 非 已 知 托 運 人 交 付 且 並 無 任 何 保 安 狀 態

的 托 運 貨 物  )時 (見 附 件  4e )：

借出人向借用人借出主空運提單時，借用人不應在主空運提單上註明

任何管制代理人編號或保安狀態。在借用人把非已知貨物交付貨運站

營運者後，借用人應執行下述程序。  

3 .2 .5 .1 借用人在要求貨運站營運者進行保安檢查時，須經相關預先

申報系統通知貨運站營運者；如貨運站營運 者提出要求，亦

須 向 其 遞 交 已 填 妥 的 表 格 《 出 口 托 運 貨 物 聲 明 — 散 裝 貨

物 》 # 或 《 出 口 托 運 貨 物 聲 明 — 預 先 包 裝 貨 物 》 # (見 附

件 3a 及附件  3b  )，或按其要求的其他形式遞交有關資料。 

3 .2 .5 .2 如 托 運 貨 物 已 通 過 保 安 檢 查 ，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  Signature of 

Shipper or his Agent｣一欄內註明 (借用人的公司全名，以及在此公

司全名上方註明保安狀態 ｢ SPX｣。借用人亦須在主空運提單上

按第  1 .1 .2 節所述註明借出人的管制代理人編號。 

3 .2 .5 .3 把主空運提單和印有 ｢  SECURITY CHECKED｣的收貨單送交航空公

司。  

# 個別貨運站營運者可自行制訂表格，供要求進行安檢的客戶填寫。

註 ：  

1 . 借 用 人 不 應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註 明 其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 航 空 公 司 要 求 ，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的 管 制 代 理 人 編 號 必 須 與 該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方 ｢ I s su ing 

Carr i er ’ s Agent Nam e and Ci t y ｣一 欄 內 所 述 公 司 的 名 稱 相 符 ， 而 不 得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上 註 明 其 他 管 制 代 理 人 的 編 號  (見 附 件  1a )。 

2 . 任 何 在 管 制 代 理 人 與 非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 或 非 管 制 代 理 人 與 非 管 制 代 理

人 之 間 在 主 空 運 提 單 轉 讓 下 的 托 運 貨 物 ， 須 視 為 非 已 知 貨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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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巡查用途  

3 .2 .6 借出人和借用人須按第 2 .3 節所述備存文件。文件和記錄可以用電子

形式儲存，但必須在民航處巡查時能夠提供文件和記錄的紙本複本。 

3 .2 .7 就管制代理人之間每批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而言，所有參與處理貨物

的管制代理人都是審計追蹤的一環，必須向受保護的供應鏈下游的下

一個單位提供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因此，管制代理人之間的貨物處

理程序適用於所有參與處理的管制代理人。 

(即在管制代理人  ( 1 ) → 管制代理人  ( 2 ) → 管制代理人  ( 3 )的情況下，管

制代理人之間的貨物處理程序適用於管制代理人 ( 1 )與管制代理人 ( 2 )之

間和管制代理人 ( 2 )與管制代理人 ( 3 )之間，而 並 不直接適用於管制代理

人 ( 1 )與管制代理人  ( 3 )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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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部  

1 . 關 於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1 .1 為符合《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  17《航空安保 —保護國際民用航空

免遭非法干擾行為》的國際標準，香港自 20 00 年 3 月起將管制代理人

制度納入根據《航空保安條例》執行的香港航空保安計劃。該制度是

在諮詢香港付貨人委員會、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有限公司和飛機營運

者 (航空公司  )等航空貨運業界代表團體後制訂。 

1 .2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於 2016 年 9 月公布政策指示，以

進一步提升空運貨物保安的國際標準，當中要求所有未經航空保安有

關當局批准的托運人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被淘汰。在該政策下，托運

人 -

i . 須獲有關當局批准成為「已驗証的」已知托運人；或  

i i . 如以「非已知托運人」的身分托運空運貨物，其托運的貨物必須

通過百分百的保安檢查。

為符合上述規定，民航處諮詢業界後，對管制代理人制度予以強化，

並先後於 2018 年和  2020 年推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計劃」和「已

知托運人驗證計劃」。 

1 .3 管制代理人制度下有 五 個 主 要 單 位 ，分別為飛機營運者 (航空公司 )、

貨運站營運者、管制代理人、已知托運人和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

貨物處理者、貨運代理或任何與航空公司進行業務的其他 單位可申請

登記為管制代理人。管制代理人須遵從《管制代理人保安計劃書》 和

《管制代理人制度空運貨物處理程序》的相關規定，防止利用在商用

航機托運的貨物，未經許可下運載爆炸品及燃燒裝置 。以下是空運貨

物供應鏈中兩 種典型的空運貨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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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站營運者／
已知托運人 管制代理人 航空公司

貨運站營運者
／

航空公司

管制代理人

管制空運貨物
安檢設施／
貨運站營運者 

(保安檢查 )

非已知托運人

空運貨物供應鏈

註 ： 已 知 托 運 人 和 非 已 知 托 運 人 均 可 直 接 把 貨 物 交 付 貨 運 站 營 運 者 ／ 航 空 公

司 ， 無 須 經 過 管 制 代 理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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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管 制 代 理 人 通 告  

2 .1 管制代理人須遵從民航處不時發出的管制代理人通告內的所有規定及

指示。民航處在發出通告時，一般會以電郵形式通知管制代理人。管

制代理人通告載於民航處網站：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_notices.html 

3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的 培 訓  

3 .1 規 定  

3 .1 .1 每名管制代理人需有最少兩名已通過民航處所舉辦的管制代理人覆檢

測試（下稱 ｢覆檢測試 ｣）或已修習民航處所接受的管制代理人保安培

訓課程（下稱 ｢培訓課程 ｣）的人員。每名通過覆檢測試或完成培訓課

程 的 人 員 ， 均 會 獲 頒 覆 檢 測 試 結 果 通 知 書 或 培 訓 證 書 ， 有 效 期 為 三

年。管制代理人須在此有效期屆滿前，安排人員參加覆檢測試或完成

培訓課程，以延長他們的覆檢測試結果通知書及培訓證書的有效期三

年。如有上述已受訓的人員離職，管制代理人必須在該人員離職三個

月內安排其他補缺人員接受培訓，以遵從上述的要求。 

3 .1 .2 已通過覆檢測試或完成培訓課程的人員，須為公司內所有可接觸空運

貨物及／或相關裝運單據的管制代理人之人員提供簡述。管制代理人

有 責 任 安 排 複 修 培 訓 ， 確 保 其 人 員 持 續 地 熟 習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的 要

求，並依照《管制代理人保安計劃書》所述的頻密程度妥善備存 內 部

保 安 意 識 培 訓紀錄。紀錄的參考範本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form.html 

3 .1 .3 未能通過覆檢測試的人士，可參加下一次舉辦的覆檢測試或修習培訓

課程，以符合管制代理人的培訓要求。 

3 .1 .4 管制代理人覆檢測試時間和安排，以及管制代理人保安培訓課程的培

訓機構，可參閱民航處網站：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_trai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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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管 制 代 理 人 培 訓 和 覆 檢 測 試 的 課 程 綱 要  

1 . 空 運 貨 物 保 安 的 目 的  

( a ) 防止利用在商用航機托運的貨物，未經許可下運載爆炸品及燃燒

裝置。防止爆炸品及燃燒裝置藉商用航機的托運貨物在未經授權

下運載。  

2 . 國 際 及 本 地 的 規 定  

( a )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  17  

(b ) 國際民航組織最新政策指示的背景  

( c ) 《航空保安條例》  (第 494 章 )和《航空保安規例》  (第 494A 章 ) 

( d ) 保安計劃  

( i ) 《香港航空保安計劃》 

( i i ) 《飛機營運者 (航空公司 )保安計劃》／《管制代理人保安計

劃書》／《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保安計劃書》／《已知托

運人保安計劃書》 

( e ) 《管制代理人制度空運貨物處理程序》、《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

施處理程序》和《已知托運人處理程序》 

( f ) 民航處發出的管制代理人通告、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通告和已

知托運人通告  

3 . 對 民 用 航 空 安 全 的 威 脅 和 風 險  

( a ) 過往曾發生的非法干擾民用航空行為和恐怖活動，以及保障不足

或疏忽職守所可能造成的後果  

4 . 識 別 潛 在 威 脅 和 認 出 可 疑 行 為 或 活 動  

5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的 主 要 單 位  

( a ) 五個主要單位  (即飛機營運者 (航空公司  )、貨運站營運者、管制代

理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和已知托運人  ) 

( b ) 飛機營運者 (航空公司 )、貨運站營運者、管制代理人、管制空運

貨物安檢設施和已知托運人的定義和責任 

6 . 已 知 貨 物 和 非 已 知 貨 物 的 處 理 程 序  

( a ) 已知貨物  (SPX 貨物  )和非已知貨物的分類  

( b ) 已知貨物  (SPX 貨物  )和非已知貨物的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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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管制代理人編號和保安狀態 (SPX)的使用  

7 . 貨 物 的 實 質 保 護  

( a ) 接收貨物  

( b ) 貨倉保安  (實質措安、通行管制、已知貨物與非已知貨物的分隔，

以及已知貨物在裝上貨車前的保護  ) 

( c ) 貨物保管鏈  —— 運輸保安 (司機、車輛和運輸保安措施  ) 

8 . 非 已 知 貨 物 的 保 安 檢 查 方 法 ， 包 括 使 用 的 其 他 替 代 方 法 對 難 以 使

用 X 光 設 備 檢 查 的 貨 物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9 . 豁 免 貨 物  

10 . 貨 物 保 安 指 定 人 的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培 訓 及 保 安 意 識 培 訓  

11 . 人 員 保 安  

( a ) 對工作人員和承辦商進行委聘前背景審查和定期背景調查 

12 . 《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空 運 貨 物 處 理 程 序 》  

13 . 裝 運 單 據 的 備 存  

( a ) 所需文件  

( b ) 文件保留期 

( c ) 保密  

14 . 高 風 險 貨 物 (包 括 可 疑 貨 物  )的 處 理  

( a ) 發現高風險貨物  (包括可疑貨物  )時的行動  

( b ) 疑點未能澄清時的行動  

( c ) 發現爆炸品或燃燒裝置時的行動  

15 . 自 我 評 估 及 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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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豁 免 貨 物  

4 .1 某些類別的貨物可獲豁免保安管制 (包括保安檢查 )。豁免貨物須在裝

運單據上清楚申報，並附上香港特區或海外政府相關部門就交付貨物

訂明  (如有者 )的所需文件  (例如衞生證書  )。豁免貨物包括：  

a ) 過境貨物，惟必須受到保護，防止未經授權的干擾； 

b ) 轉運貨物，惟必須受到保護，防止未經授權的干擾； 

c ) 人類遺骸／骨灰；  

d ) 禽畜； 

e ) 生物醫學樣本、疫苗和其他容易變質的醫學物品；  

f ) 維生物品，例如血液、血液製品、骨髓和人體器官；  

g ) 《維也納公約》條文訂明的正式外交郵袋；以及  

h )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第 9284 號文件包裝並已註明的放射性 物料 ，

或會危害安檢人員性命或健康的物品。  

(以上  ( a )和 ( b )項由貨運站營運者處理，只有  ( c )至 ( h )項與管制代理人有

關 ) 

4 .2 為了確保上述類別貨物可安全付運，在接收該等貨物前，必須：  

a ) 在裝運單據上清楚申報，並進行核實程序，以確保貨物與文件  (例

如空運提單  )所載的描述相符；  

b ) 在收取貨物時作實物檢查，查看是否有曾被干擾的迹象；  

c ) 按照文件檢查貨物，並以直接方式進行核實  (例如致電托運人 )，

以確定貨物的真正狀態；以及  

d ) 在貨運站營運者接收貨物前，以合理方式保護貨物免受未經授權

的干擾。  

4 .3 至於禽畜類貨物，除須按上文第 4 .2 節所述的程序處理外，所有隨附

物品  (例如飼料袋、籠和容器  )亦須進行保安檢查和適當的保安管制。  

4 .4 管制代理人須備存紀錄，列明貨物可獲豁免的理據，以及作出有關判

斷的員工或獲授權代表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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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管制代理人亦須在主空運提單上按甲部第 1 .1 .2 節所述註明其管制代

理人編號，並按甲部第 1 .2 節所述註明所托運的豁免貨物的保安狀態

「 SP X」。在交付貨物給貨運站營運者前，管制代理人須經有關貨運站

營運者的預先申報平台遞交預先申報表，註明豁免貨物的類別及／或

商品，以供貨運站營運者進行收貨檢查。  

5 .

5 . 1

《 管 制 代 理 人 保 安 計 劃 書 》 資 料 變 更 通 知 書  

根 據 管 制 代 理 人 符 合 規 定 聲 明 （ 即 申 請 登 記 成 為 管 制 代 理 人 的 表 格

第 I I I 部分  )，如申請表格所載資料  (包括《管制代理人保安計劃書》 )

有任何改變，管制代理人須在合理時間內盡快以書面通知民航處。管

制代理人可把填妥的《管制代理人保安計劃書》資料變更通知書以傳

真 ( 2362  4257  )或電郵  ( rar@cad.gov.hk)方式遞交。 

5 .2 《管制代理人保安計劃書》資料變更通知書不時予以更新，最新的表

格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form.html 

6 .

6 . 1

管 制 代 理 人 制 度 的 定 期 自 我 評 估  

管制代理人須按照《管制代理人保安計劃書》和《管制代理人制度空

運貨物處理程序》，至少每兩年一次進行定期自我評估，以找出任何

內部缺失、沒有妥善執行或可能須予改善的保安程序。自我評估的結

果必須保存三年，以供民航處在預先通知的巡查和突擊巡查時查閱。  

6 . 2 定期自行評估的檢查清單參考範本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s://www.cad.gov.hk/chinese/newrar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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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民 航 處 的 監 管  

7 .1 民航處會對管制代理人進行預先通知的巡查和突擊巡查，以監察其有

否遵從《管制代理人保安計劃書》、《管制代理人制度空運貨物處理

程序》和民航處不時發出的通告及任何其他指示所訂明的保安規定。  

7 .2 若管制代理人未能遵從有關規定，民航處可要求管制代理人就未有遵

從訂明規定的情況提交改善方案計劃。 若 管 制 代 理 人 被 發 現 有 嚴 重 缺

失 或 無 法 執 行 改 善 方 案 計 劃 ， 民 航 處 可 暫 停 或 撤 消 管 制 代 理 人 的 資

格 。以下是一些有嚴 重 缺 失的例子：  

a ) 把非已知／未安檢貨物當作已知／已安檢貨物交付；  

b ) 未能實施有效保安措施以防止已知／已安檢貨物被非法干擾或拆

換，包括未有在運送該等貨物時使用獲民航處接受的運輸保安措

施；  

c ) 沒有任何合資格人員擔任貨物保安的指定人職位；以及  

d ) 未能有效執行先前的改善方案計劃。  

7 .3 有 關 處 理 管 制 代 理 人 缺 失 處 理 機 制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管 制 代 理 人 通 告

第 6 /2021 號，連結如下：  

https://www.cad.gov.hk/chinese/pdf/Notice_to_RA_6-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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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a

在｢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

一欄註明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全名  

ABC Cargo Forwarding Co. 

在｢  Signature of Issuing Carrier or its Agent｣一欄

註明「 ABC Cargo Forwarding Co. Ltd.」的

管制代理人編號

已知托運貨物的

保安狀態 (「 SPX」 ) 

(即已在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

完成保安檢查的貨物或由已知

托運人交付的貨物 ) 

SPX 
RA 98765

2 0 2 1 年 2 月 C - 1 更 新 版  1



   

 

 

 

    

  

 

 

 

 

附件  1b 

ABC Cargo Forwarding Co. 

RA 98765

把非已知貨物交付貨運站營運者

／飛機營運者時，須註明管制代理

人編號，但無須註明任何保安狀態

在｢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

一欄註明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全名

2023 年 5 月 C-2 更新版  1 (修 訂  2 )



 

    

 

 

 

   

 

 

 

 

 

 

 

 

 

 

 

  

 

   

                

                     

                 

                     

                 

                     

                 

                     

                 

                     

                 

                     

                 

                     

                 

                     

 

附件  2

交付已知貨物的保安封條紀錄

接收貨物的

離開管制 貨車 貨運站營運者／ 主空運 (A1)所採 (A2) 保安 或 (B)密斗 或 (C)集

編 代理人的 車牌 管制代理人／ 提單 集裝器 用的保安 網的封條 貨車的封 裝器的封

號 日期 時間 號碼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 編號 編號  網類別 編號 條編號 條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21 年 2 月 C-3 更新版  1



 

    

 

   

 

        

 

 

  

 

 

       

  

 

    

    

    

    

    

    

    

    

    

    

 

    

  

 

附件  3a

出口托運貨物聲明 —— 散裝貨物

須進行保安檢查：

代理人名稱：

空 運 提 單

編號：

日期：

是 否

航空公司：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代碼：

目的地：

件數 尺寸 件數 尺寸

總件數： 總重量：

簽署及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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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b

出口托運貨物聲明 —— 預先包裝貨物

須進行保安檢查： 是 否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代理人名稱： 代碼：

集裝器編號： 形狀及規 格 ：

日期：

空運提單編號 尺寸 件數 重量

簽署及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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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a

管制代理人的航空保安聲明 

(適用於管制代理人之間的貨物處理 ) 

1. 本人（下方簽署人）謹代表 （管制代理人的名稱）確認，除

非另有說明，否則由 *本人／本公司交付 （ 接 收 此 聲 明 的 管

制代理人名稱）托運的所有空運貨物並沒載有任何爆炸品或燃燒裝置，而本人／本

公司在準備、儲存和運輸過程中已盡力保護貨物免受未經授權的干擾。 

2. 本人同意，托運貨物的包裝和所載物可基於保安理由接受檢查。 

3. 本人同意，若本公司的管制代理人資格在民航處的登記冊上被移除，本人會立

即通知 （接收此聲明的管制代理人名稱）。 

民航處編配的管制代理人編號

負責人／貨物保安的指定人姓名

（以正楷填寫全名）

簽署及公司印鑑

職銜 日期

公司地址  ̂  

^ 本 文 件 是 就 特 定 地 點 所 作 的 一 次 性 聲 明 。 如 管 制 代 理 人 的 公 司 地 址 有 變 ， 必 須

更 新 聲 明 上 的 資 料 ， 重 新 簽 署 已 更 新 的 聲 明 並 送 交 接 收 此 聲 明 的 管 制 代 理 人 。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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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b

接收已知貨物的公司

封條編號

車牌號碼

已知貨物詳情

編號

1 

2 

總數 ： 

： XYZ Freight Forwarding Ltd. 

(管制代理人編號： XXXXX)

發貨日期及時間 ： 10/10/2020 22:59

： ABC1234567, ABC1234568 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編號 ： 168-21059399

： VH 1234

件數 總重量 (公斤  ) 

13 312.00 

1 1000.00

14 1312.00

簽署及公司印鑑 ：

ABC Cargo Forwarding Co. Ltd. (RA98765) —— 把已知貨物交付

其他管制代理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的預先申報表 

A B C C a r g o F o r w a r d i n g C o . 

註：本文件僅為管制代理人把已知貨物交付其他管制代理人／管制 空 運 貨物 安 檢 設 施 安檢設施的預先申報表

參考範本。已知托運人／管制代理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可自行制訂預先申報表，惟當中必須載有全部所

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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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c

管制代理人之間相互借單承諾書表格

第 I 節

本人代表 

(借用主空運提單的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名稱 ) 

(管制代理人編號 )

向 

(借出主空運提單的管制代理人的公司名稱 ) 

(管制代理人編號 )

謹此聲明，在向上述借出人借用主空運提單時：

主空運提單編號：

本人會按照本表格第  II 節訂明的程序，交付憑上述主空運提單托運的空運貨

物。

第 II 節 

*請在適當空格填上剔號

憑上述主空運提單托運的貨物，在交付貨運站營運者時屬於 *： 

 已知貨物 (即保安狀態為「  SPX」的托運貨物 )。本人會依照《管制代理人制

度空運貨物處理程序》甲部第 3.2.4節訂明的程序處理貨物。 

 非已知貨物 (即保安狀態為「  UNK」或沒有任何保安狀況的托運貨物 )。本人

會依照《管制代理人制度空運貨物處理程序》甲部第 3.2.5節訂明的程序處理

貨物。

第 III 節

全名  

(正楷  )： 公司職位：

簽署及

公司印鑑： 日期：

註：  1本聲明須由借用人的負責人或貨物保安的指定人填寫及簽署。  

2本聲明的正本由借出人保存，副本則交予借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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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d 

ABC Cargo Forwarding Co. Ltd.

在「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

一欄註明借出人的公司全名 

SPX 

DFE Freight Co. Ltd.

航空托運貨物的保安狀態

借用人的公司全名 

RA 8765

借出人的管制代理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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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e 

ABC Cargo Forwarding Co. Ltd

在「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

一欄註明借出人的全名

最初無須註明任何保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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